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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丰科技” ）系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汇成股份” ）的参

股公司。 截至目前，公司直接持有鑫丰科技17.8137%的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私募基金苏州工业园区芯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苏州芯璞” ）持有鑫丰科技3.3679%的股权。公司董事洪伟刚先生、副总经理黄振芳先生担任鑫丰科技董事，鑫丰科技

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 鑫丰科技拟按照投前估值人民币89,075.00万元进行增资扩股， 本次增资金额合计为17,200万元， 其中拟新增注册资本8,

922.468188万元以及增加资本公积8,277.531812万元。 本次增资由合肥建投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建投新兴” ）、安徽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元建安” ）、滁州安元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滁州安元” ）、合肥建汇战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汇战新” ）及合肥城安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城安产投” ）认购。

● 公司、苏州芯璞及鑫丰科技其他现有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

变更为14.9306%，苏州芯璞持有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变更为2.8229%。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鑫丰

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2026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 因连续12个月内公司与苏州芯璞放弃鑫丰科技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以上，

且超过3000万元，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放弃鑫丰科技增资优先认购权概况

公司参股公司、关联法人鑫丰科技因持续扩产需要，拟按照投前估值人民币89,075.00万元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7,200.00万元，其中拟新增注册资本8,922.468188万元，增加资本公积8,277.531812万元。 其中，建投新兴拟出资5,000.00万元认购，

其中2,593.740752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国元建安拟出资4,000.00万元认购，其中2,074.992602万元计入实收资

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滁州安元拟出资3,200.00万元认购，其中1,659.994082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建汇战

新拟出资2,500.00万元认购，其中1,296.870376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城安产投拟出资2,500.00万元认购，其中1,

296.870376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与苏州芯璞出于鑫丰科技整体融资规划考虑，拟放弃对鑫丰科技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鑫丰科技注册资本

将由46,207.491503万元增加至55,129.959691万元，公司直接持有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将由17.8137%下降至14.9306%，苏州芯璞持有

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将由3.3679%下降至2.8229%，最终持股比例以工商变更登记结果为准。

根据《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公司放弃鑫丰科技本次增资

优先认购权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审议此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洪

伟刚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截至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召开之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苏州芯璞曾共同对鑫丰科技增资人民币6,000.00万元构成关联

交易，该关联交易已先后获得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

补充审议确认；2026年4月份，公司与苏州芯璞放弃鑫丰科技增资优先认购权，该关联交易已于2026年4月16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鑫丰科技增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7,200.00万元，按照公司及苏州芯璞目前所持股权比例计算，公司及苏州芯璞本次放弃增资

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金额为3,643.2352万元；2026年4月份公司及苏州芯璞放弃鑫丰科技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金额3,

311.6202万元。 按照连续12个月内累计计算的原则， 公司及苏州芯璞放弃鑫丰科技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金额累加共计6,

954.85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以上，且超过3,000万元，根据《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

董事会审议批准之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鑫丰科技本次增资尚需相关方签署增资协议等法律文件，协议签署并交割后鑫丰科技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关联法人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鑫丰科技成立于2019年11月25日，主营业务为DRAM存储芯片封装测试。 鑫丰科技本次增资前，公司、苏州芯璞分别直接持有鑫丰

科技17.8137%、3.3679%的股权。 鉴于公司董事洪伟刚先生、副总经理黄振芳先生担任鑫丰科技董事，鑫丰科技属于公司关联法人，根据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与苏州芯璞放弃鑫丰科技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一）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名称 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11MA2UBB2C9Q

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是 √否

成立日期 2019/11/25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空港经济示范区硕放路一号A101厂房

主要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空港经济示范区硕放路一号A101厂房

法定代表人 许丰

注册资本 人民币39,308.141102万元（鑫丰科技最近一轮增资后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设备贸易及产品制造，并提供售后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

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DRAM存储芯片封装测试

所属行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4754-2017），公司属于“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之“C3973集成电路制造业”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的企业

其他股东是否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鑫丰科技其他股东均就本次增资放弃优先认购权。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项目

2024年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0,486.57 46,320.46

负债总额 39,260.40 32,731.57

净资产 1,226.17 13,588.89

营业收入 16,379.69 17,802.44

净利润 -8,635.61 -9,137.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611.86 -9,640.11

注：鑫丰科技2025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利安达审字[2026]第C0139号《审计报

告》，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

（三）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金额 占比（%） 认缴出资金额 占比（%）

1 苏州工业园区晶汇聚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80.443451 19.4350 8,980.443451 16.2896

2 华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8,325.000006 18.0166 8,325.000006 15.1007

3 汇成股份 8,231.244445 17.8137 8,231.244445 14.9306

4 合肥晶汇聚芯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95.895623 5.6179 2,595.895623 4.7087

5 苏州启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95.895623 5.6179 2,595.895623 4.7087

6 合肥经开产业投促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61.215002 5.5429 2,561.215002 4.6458

7 合肥森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000 5.4104 2,500.000000 4.5347

8 深圳中天精艺投资有限公司 1,962.202501 4.2465 1,962.202501 3.5592

9 苏州芯璞 1,556.244451 3.3679 1,556.244451 2.8229

10

合肥产业投促经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593.740752 5.6132 2,593.740752 4.7048

11

安徽合产投开盛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56.244451 3.3679 1,556.244451 2.8229

12 青岛高投探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6.244451 3.3679 1,556.244451 2.8229

13 常州鑫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3.120747 2.5821 1,193.120747 2.1642

14

合肥建投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 2,593.740752 4.7048

15

安徽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 - 2,074.992602 3.7638

16 滁州安元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659.994082 3.0111

17 合肥建汇战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296.870376 2.3524

18 合肥城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1,296.870376 2.3524

合计 46,207.491503 100.00 55,129.959691 100.00

三、鑫丰科技本次增资认购方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认购方基本情况如下：

（一）建投新兴

法人/组织名称 合肥建投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0111MAERNQ6CXM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5/08/07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烟墩街道武汉路229号建投大厦裙楼4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国有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许靖

出资额 人民币5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

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合肥国有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建投新兴不属于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二）国元建安

法人/组织名称 安徽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1600MAEJC7DA9B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5/04/30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亳州市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合欢路88号亳芜2.5产业园201-2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陶晨

出资额 人民币1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广西投

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国元建安不属于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三）滁州安元

法人/组织名称 滁州安元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1181MA8QR0JA58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3/07/27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天长市高新区千秋大道818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安徽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屠思强

出资额 人民币1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安徽安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天长市城镇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来安县城市基础设施开发有限

公司、滁州市理想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安徽鑫铂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市城投鑫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滁州安元不属于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四）建汇战新

法人/组织名称 合肥建汇战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0111MADEYDAWXQ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4/03/20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黑龙江路8号滨湖金融小镇BH300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黄玲

出资额 人民币30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建新投资有限公司、合肥兴融投资有限公司、合

肥市智慧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合肥蓝科投资有限公司、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合肥交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引江济淮投资有限公司、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科融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徽公共资源

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国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建汇战新不属于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五）城安产投

法人/组织名称 合肥城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0111MA8PUM2W2J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2/12/26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大道6155号中德合作创新园9号楼8层801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邵才运

出资额 人民币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

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合肥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海恒科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肥合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合肥市包河区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肥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庐江县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城安产投不属于汇成股份的关联方。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鑫丰科技前轮增资价格，经交易各方充分沟通、协商一致后确定。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交

易定价具有合理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协议主体

1、本轮投资人：

（1）合肥建投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安徽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滁州安元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合肥建汇战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合肥城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目标公司：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

3、集团公司：目标公司及其目前或将来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以及员工持股平台

4、目标公司现有股东：

（1）苏州工业园区晶汇聚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华东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3）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合肥晶汇聚芯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苏州启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合肥经开产业投促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合肥森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深圳中天精艺投资有限公司

（9）苏州工业园区芯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合肥产业投促经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安徽合产投开盛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青岛高投探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常州鑫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款的缴付

自交割前提条件满足或经本轮投资人以书面形式予以豁免后， 本轮投资人应当将全部本轮增资款汇入由目标公司事先书面指定的

银行账户。 为免疑义，本轮投资人根据增资协议约定向目标公司缴付各自增资款的义务是独立且非连带的，任一本轮投资人均有权自行

确认交割条件的满足（或豁免）。

2、增资款的用途

除非本轮投资人事先书面同意， 增资款应仅用于集团公司主营业务的业务发展所需用于设备投资等的一般流动资金或本轮投资人

书面同意的其他用途。目标公司在增资协议签订之日至新增股权登记日期间不得实施任何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

除权事项。

3、违约责任

如任何一方违反了其在增资协议项下的任何保证、承诺、约定或其他任何规定，或任何一方在增资协议项下做出的任何陈述为不真

实的陈述，从而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该其他方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有合理的证据可以证明其

预期可以获得的任何利润损失、支付或损失的任何利息和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以及被剥夺的一切应得利益，合称“可偿

损失” ），则违约方或做出不实陈述的一方应就上述全部可偿损失赔偿其他方。

4、争议解决

因签署、解释和执行增资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增资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提交合肥仲裁委员会按照

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合肥仲裁解决，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均有约束力。 在仲裁过程中，除有争议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增资

协议应继续履行。

5、生效、替代和修改

增资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增资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另行协商

后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增资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增资协议的修改与变更必须经各方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由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履约安排

增资协议签署后，本轮投资人还将与目标公司现有股东签署股东协议。

六、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苏州芯璞放弃对鑫丰科技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现阶段战略及投资规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苏州芯璞合计直

接持有鑫丰科技的股权比例虽然将从21.1816%降至17.7535%，但鑫丰科技仍为公司重要参股公司。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苏州芯璞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符合公司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

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与苏州芯璞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并同意将此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洪

伟刚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苏州芯璞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相关方增资协议尚未签署，且存在增资方未及时缴纳增资款或其他原因导致交易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本次交易实施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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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8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8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技术开发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项王路8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8日

至2026年6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于2026年5月21日获得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与合肥鑫丰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对议案1回避表决。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 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

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403 汇成股份 2026/6/2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6月3日9:00至2026年6月7日17:00，以信函或者邮件方式办理登记的，须在2026年6月7日17:00前送达。

（二）登记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技术开发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项王路8号公司会议室。

（三）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会，亦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参见附件。 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以及持股证明；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持股证明；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持股证明；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持股证明；

5、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邮件、信函的方式进行登记，邮件、信函须在登记时间2026年6月7日17:00

前送达，邮件、信函中需注明股东联系人、联系电话及注明“股东会” 字样。

6、通过邮件、信函方式办理登记后请及时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0551-67139968-7099进行确认。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现场会议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高新技术开发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项王路8号汇成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30012

电话和传真：0551-67139968-7099

电子邮箱：zhengquan@unionsemicon.com.cn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5077�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债券代码：111018� � � � � � � � � �债券简称：华康转债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暨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变更及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的主要内容

是否发生变更 变更前姓名/名称 变更后姓名/名称

控股股东 √是 □否 陈德水、余建明、程新平、徐小荣 陈德水、程新平、徐小荣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陈德水、余建明、程新平、徐小荣 陈德水、程新平、徐小荣

变更方式（可多选）

□协议转让 □司法划转/拍卖 □定向增发

□破产重整引入重整投资人 □表决权委托

□行政划转或者变更 □一致行动关系内部转让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解除/变更 □要约收购

□间接收购 □表决权放弃 □继承

●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变动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

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具体情况

1、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情况

2017年6月30日，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签署了《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

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 ），约定协议期限至浙

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的四十二个月届满之日

止。在协议有效期内，各方在约定的一致行动事项上，均充分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未发生违反协议的

情形。

鉴于2017年6月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即将到期，为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2024年8月7日

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并约定协议有效期为签署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有效，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4人。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原协议一致行动主体持股信息：

一致行动主体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德水 47,208,121 15.58

程新平 16,685,055 5.51

徐小荣 15,691,337 5.18

余建明 13,143,335 4.34

开化金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250,064 1.40

合计 96,977,912 32.01

2、本次一致行动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签署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余建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任何职务。 根据原协议的相关约定，《一致行动协议》期满前，如一方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监事等任何职务，则该方有权退出本协议项下的共同控制及一致行动安排，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和

协议其他各方，公司或协议其他各方收到其书面通知后，该方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自动终止，该

方也不再认定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但本协议对其他各方仍具有约束力。

2026年5月22日，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签署了《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

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自2026年5月22日起，余建明先生退出原

协议项下的共同控制及一致行动安排，即余建明先生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终止，余建明先生不再

认定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原协议对其他各方仍具有约束力，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和徐小荣先生

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3、原一致行动人余建明的承诺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本人正式离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后的六个月内，本人将不会以

任何方式减持本人所持有华康股份的股份。

（2）自解除一致行动协议之日起，本人将严格遵守届时有效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上市时所作的减持相关承诺，并

配合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在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徐小荣先生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届时有效

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的相关规定及要求。

（4）为巩固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徐小荣先生实际控制人地位的稳定性，本人将根据法律法规

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在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徐小荣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不通过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地、单独或与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或其他第三方共同谋求对公司的控制权，亦不会

协助他人谋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地位。

二、本次控制权变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暨公

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控制权变更前后直接持股主体及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陈德水先生、程新平先生、余建明先生、徐小荣先生签署了《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余建明先生退出原协议项下的共同控制及一

致行动安排，即余建明先生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终止，余建明先生不再认定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

人所致。 所持有股份不再合并计算，不涉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的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

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控股股东和一致行动

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陈德水 47,208,121 15.58 陈德水 47,208,121.00 15.58

程新平 16,685,055 5.51 程新平 16,685,055.00 5.51

徐小荣 15,691,337 5.18 徐小荣 15,691,337.00 5.18

开化金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250,064.00 1.40

开化金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250,064 1.40

余建明 13,143,335.00 4.34 一 一 一

合计 96,977,912 32.01 合计 83,834,577 27.67

四、备查文件

协议各方签署的 《关于共同控制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之补充协

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86� � � � � � �证券简称：泛亚微透 公告编号：2026-019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主要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将主要职能部门办公地址迁入公司新

购置的研发大楼，为便于投资者与公司沟通交流，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现将变更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前漕路8号 常州市武进东大道625号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邮编等均未发生变化。 董 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

表联系地址同步变更，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具体联系信 息如下：

联系地址：常州市武进东大道625号

邮编：213176

公司网址：www.microvent.com.cn

投资者联系电话(传真)：0519-85313585

电子邮箱：zhengquan@microvent.com.cn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86� � � � � � �证券简称：泛亚微透 公告编号：2026-018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置研发大楼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26〕82号《关于同意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核准，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608,958�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78.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7,149.87万元，扣除不含增值

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693.87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6,456.0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

2月5日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6年2月9日出具了天健验[2026]57号

《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载明，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7,149.88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露点控制器（CMD）产品智能制造技改扩产项目 21,288.15 11,935.40

2 低介电损耗FCCL挠性覆铜板项目 26,018.11 21,574.55

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429.18 15,440.93

4 补充流动资金 18,199.00 18,199.00

合计 85,934.44 67,149.88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内，公司可根据项目的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其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购置关联方江苏源氢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源氢” ） 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武进东大道 625�号的研发

大楼用于扩充公司研发及总部办公场地，并购置先进研发设备、引进具备丰富经验的研发人员，开展低

介电损耗的高柔性扁平电缆线束无尘组件技术、 船用 ePTFE膨体聚四氟乙烯软垫片密封技术、ePTFE

膨体聚四氟乙烯纳微孔壁管道技术研究等课题的研发，以满足客户对于高端材料的需求，提升公司持续

研发创新能力，增强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三、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5年9月11

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江苏源氢购置研发大楼等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披露

的《泛亚微透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四、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不动产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已依法取得由常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证书编号为苏 （2026）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0087303号。 公司已根据《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支付了剩余交易对价。

五、备查文件

1、《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2、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30091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伟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8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伟明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

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份种

类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股东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

表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A股 7 500,299,577 49.4162% 241 35,672,489 3.5235% 248 535,972,066 52.9396%

H股 1 7,365,154 0.7275% 0 0 0.0000% 1 7,365,154 0.7275%

合计 8 507,664,731 50.1436% 241 35,672,489 3.5235% 249 543,337,220 53.667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9日，公司总股本为1,042,253,858股，A股总股本938,

028,458股，H股总股本104,225,400股；其中A股回购账户中公司股份数为29,832,872股，该等回购股

份不享有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12,420,986股。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

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非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

报告、报告摘要及2025

年度业绩的议案》

A股 535,803,066 99.9685% 141,380 0.0264% 27,620 0.0052%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691,029 99.5287% 141,380 0.3943% 27,620 0.0770%

H股 7,305,954 99.1962% 0 0.0000% 59,200 0.8038%

全体股东 543,109,020 99.9580% 141,380 0.0260% 86,820 0.0160%

2.00

《关于〈2025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A股 535,798,966 99.9677% 145,280 0.0271% 27,820 0.0052%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686,929 99.5173% 145,280 0.4051% 27,820 0.0776%

H股 7,305,954 99.1962% 0 0.0000% 59,200 0.8038%

全体股东 543,104,920 99.9572% 145,280 0.0267% 87,020 0.0160%

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A股 535,796,566 99.9673% 147,680 0.0276% 27,820 0.0052%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684,529 99.5106% 147,680 0.4118% 27,820 0.0776%

H股 7,305,954 99.1962% 0 0.0000% 59,200 0.8038%

全体股东 543,102,520 99.9568% 147,680 0.0272% 87,020 0.0160%

4.00

《关于〈2025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A股 535,799,266 99.9678% 144,380 0.0269% 28,420 0.0053%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687,229 99.5181% 144,380 0.4026% 28,420 0.0793%

H股 7,305,954 99.1962% 0 0.0000% 59,200 0.8038%

全体股东 543,105,220 99.9573% 144,380 0.0266% 87,620 0.0161%

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A股 535,828,686 99.9732% 141,780 0.0265% 1,600 0.0003%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716,649 99.6002% 141,780 0.3954% 1,600 0.0045%

H股 7,365,1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543,193,840 99.9736% 141,780 0.0261% 1,600 0.0003%

6.00

《关于公司董事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A股 35,687,112 99.5178% 171,317 0.4777% 1,600 0.0045%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687,112 99.5178% 171,317 0.4777% 1,600 0.0045%

H股 7,365,1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43,052,266 99.6000% 171,317 0.3963% 1,600 0.0037%

7.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7.01 《公司章程》

A股 535,815,853 99.9709% 144,480 0.0270% 11,733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703,816 99.5644% 144,480 0.4029% 11,733 0.0327%

H股 7,365,1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543,181,007 99.9712% 144,480 0.0266% 11,733 0.0022%

7.02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办法》

A股 535,796,373 99.9672% 164,760 0.0307% 10,933 0.0020%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684,336 99.5101% 164,760 0.4595% 10,933 0.0305%

H股 7,365,1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543,161,527 99.9677% 164,760 0.0303% 10,933 0.0020%

8.00

《关于增发公司A股或

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A股 515,994,124 96.2726% 19,974,766 3.7268% 3,176 0.0006%

其中：中小投资

者

15,882,087 44.2891% 19,974,766 55.7020% 3,176 0.0089%

H股 461,947 6.2721% 5,153,207 69.9674% 1,750,000 23.7605%

全体股东 516,456,071 95.0526% 25,127,973 4.6247% 1,753,176 0.3227%

9.00

《关于续聘2026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A股 535,786,534 99.9654% 182,932 0.0341% 2,600 0.0005%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674,497 99.4826% 182,932 0.5101% 2,600 0.0073%

H股 7,365,1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543,151,688 99.9659% 182,932 0.0337% 2,600 0.0005%

10.00

《关于续聘H股审计机

构的议案》

A股 535,784,734 99.9650% 183,732 0.0343% 3,600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

者

35,672,697 99.4776% 183,732 0.5124% 3,600 0.0100%

H股 7,365,1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543,149,888 99.9655% 183,732 0.0338% 3,600 0.00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586� � � � � � � �证券简称：江航装备 公告编号：2026-025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延安路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7,171,82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57,171,8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7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77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邓长权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5,571,152 99.6498 1,508,194 0.3298 92,482 0.020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5,570,212 99.6496 1,508,194 0.3298 93,422 0.020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8,865,846 92.1748 1,508,194 7.3687 93,422 0.45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议案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未参与本次会议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左雨晴、万国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 报备文件

（一）江航装备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江航飞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777� � � � � � � � � �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6-032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九新公路855号来伊份零食博物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7,408,0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65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由

董事长施永雷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林云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387,343 99.9895 12,820 0.0065 7,880 0.004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120,743 99.8545 282,120 0.1429 5,180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376,943 99.9842 23,220 0.0118 7,880 0.004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375,603 99.9836 24,460 0.0124 7,980 0.00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

配的议案

505,760 63.7732 282,120 35.5736 5,180 0.6532

3

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61,960 96.0785 23,220 2.9279 7,880 0.99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4项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2、议案2、3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张凡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663� � � � � � � � �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6-015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工作岗位调整，何昭成先生不再继续担任公司

职工代表董事职务。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选举丁宜军先

生（简历详见附件）为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职工代表董事离任情况

（一）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

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

何昭成 职工代表董事 2026年5月22日 2027年5月20日 内部工作调整 是 /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何昭成先生在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积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在完善公司治理、促

进职工与管理层沟通、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公司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何昭成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及

日常经营管理的正常开展，亦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

董事会对何昭成先生在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新任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职工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

代表审议，一致同意选举丁宜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丁宜军先生的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丁宜军，男，198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4年7月一2008年10月，历任原兖矿集

团物资供应中心政工干事、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2008年10月一2017年10月，历任原兖矿集团团委副

书记、工会党群工作部青工部部长；2017年10月一2019年2月，任原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南屯煤矿党委

委员、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9年2月一2022年5月，任兖矿能源集团生态修复办副主任；2022

年5月一2023年7月，任兖矿能源集团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23年7

月一2025年1月，任山东能源（海南）智慧国际科技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宜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